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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開先例

一、案件事實

曾躋身台灣4大紙廠之一的萬有紙廠股份有限公司，

其創辦人許○有為本案義務人，滯納證券交易法罰鍰、地

價稅、贈與稅及綜合所得稅及其稅罰鍰等案件，係本分

署滯欠大戶案件(待執行金額含利息約計新臺幣5千萬餘

元)。

二、執行經過、執行困難及因應策略

義務人許○有民國14年出生，年事已高，其名下不動

產均設有高額抵押，經法院多次拍賣(本案亦併案地院執

行)，惟均未拍定，且執行存款、股票、股份均無所獲。

其中有一段時間本案呈現膠著，針對義務人之執行行為均

未有斬獲。直到本分署和移送機關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北港

稽徵所發現義務人如有未拍定之不動產，均會被銀行將債

權賣給資產管理公司(均為同一家公司)，且資產管理公

司買下義務人債權後又轉賣給一名越南女子，且轉賣時間

很長，係一筆一筆慢慢轉出，這時引起本分署承辦人員和

成立以來最大宗的金、銀幣拍賣案

◆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行政執行官 江佳蓉

▲97.1.14本處函請市警局派員至第一

  商業銀行嘉義分行配合進行查封

▲97.1.17查封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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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執鑑

國稅局人員注意，且事後義務人許○有亦與該名越

南女子結婚，此時承辦人員認為事情有蹊蹺，經秘

密訪查後，發現義務人與案外人有金錢紛爭，於係

透過該案外人查知義務人許○有以第三人黃姓友人

名義在第一銀行嘉義分行設立保管箱，且赫然發現

保管箱中有大量黃金，本分署除於97年1月10日核發

執行命令禁止黃姓友人將前揭保管箱內物品返還義

務人並請其配合交付前揭保管物與本分署，本分署

於97年1月17日隨即指派書記官等人會同第三人黃姓

友人及移送機關至第一銀行嘉義分行現場開啟保管

箱並為查封，當日查封總計281組大小不一的黃金及

紀念幣，其後案外人以聲明異議等方式試圖阻攔本

分署之拍賣，承辦人以堅決態度及透過合法之聲明

異議程序，順利將前揭大量之查封物於公開市場拍

賣，拍賣之標的有金、銀及紀念幣，分23個物件拍

賣，有中央造幣廠生產的金、銀幣、中國國民黨建

黨100週年紀念幣、新加坡開國紀念幣、荷蘭武士套

幣、澳洲鴻運金幣、加拿大楓葉金幣、北港朝天宮300週年紀念章及中國郎世寧孔雀開屏紀念

幣、中國1993觀音金幣、中國宋慶齡誕辰100週年紀念幣等，後3個物件的詢問率最高，拍賣過

程競爭激烈，警方也出動錄影，歷時近2個半小時的搶標，所有標的物都順利標出，金額達395

萬1500元，比底標高出20多萬元，標出價平均高出底價約1成。

經查拍賣查封義務人金、銀及紀念幣，其中有9成是同一批人標得，內行的競標者懷疑是

「自己人買回去的」，但得標的蔡某否認；巧合的是，競標結束後，拍定人要求警方護送這批

金、銀幣到北港某銀行存放，義務人應係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遂持續查調義務人許

○有之資金流向。其後查得義務人有海外帳戶且利用其外籍配偶名義買入其以前之不良債權，

並將土地登記於其外籍配偶名下，此時承辦人員除委託移送機關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北港稽徵所

至義務人家中訪查，試圖施予義務人壓力，另藉由移送機關提供義務人外籍配偶取得國籍後

之財產總歸戶，查知義務人外籍配偶應

無財力足以購買大量土地之不良債權，

於是命義務人到本分署報告其財產狀

況，亦命義務人外籍配偶協助調查，承

辦人員採取同時分別隔離詢問之方式試

圖突破案情取得符合拘提管收之有力證

據資料，果不其然成功突破心防，義務

人自知難以自圓其說，態度開始軟化，

轉為哀兵之計，時時以年紀歲數已大身

體不適等招數回應，這時承辦人員遂想

出「將計就計」之計畫，一如往昔請義

務人到本分署報告財產，並於詢問後讓

義務人離開回去，惟暗中跟在義務人後 ▲80年開國金銀紀念套幣

▲指封切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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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以查明義務人是否確有身體不適之

情形，竟發現義務人被其配偶扶出本分

署外一段距離後，身體自動好轉，顯然

詐病無誤，承辦人員隨即打電話給義務

人戳破他的假象，此時所有人證、事證

均對義務人不利，並已備齊資料準備向

地院聲請管收，義務人終於認清大勢已

去，願意提供其配偶名下多筆不動產設

定抵押與移送機關做為分期擔保，每月

繳納150萬元申請分期繳納，並均有按期

繳納。

惟於繳納至剩新臺幣約500萬元時，

義務人因故往生，而未有按期繳納經廢

止分期，本分署遂進行不動產擔保品之執行程序，因義務人之繼承人不願土地遭拍賣而出面另

行辦理分期繳納，本案經歷多年努力，發揮執行技巧及鍥而不捨之精神，進而圓滿完成執行任

務，終至能圓滿全額清繳。

三、執行心得

本件行政執行案件能夠完全清償，實賴本分署承辦執行同仁勇於任事積極進行所以致之。

承辦執行同仁不辭辛勞，本於完成使命之堅定立場，於詢問時發揮領導及協調之能力，以依

法執行的堅定立場與軟硬兼施的態度，不間斷的進行調查及辦理扣押、查封保管箱內之大量黃

金，甚至積極查調符合聲請拘提管收要件之情資等強制手段，終於成功的迫使義務人出面辦理

分期繳納，並且為確保本件能夠獲得完全清償，亦促請義務人提供足額之第三人不動產設定抵

押權予移送機關，終於使本件執行任務圓滿達成。

▲北港朝天宮300週年紀念章

▲拍賣金、銀及紀念幣 ▲拍賣金、銀及紀念幣-現場喊價


